
单位 海宁市维亨食品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年产2000吨速冻面米制品、3000吨肉制品及3000

吨菜肴制品搬迁扩建项目

项目地址 海宁市斜桥镇纬九路北侧、庆丰路东侧

项目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技术引进□

项目负责人 葛锦康

公示信息类别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控制效果评价与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项目简介

海宁市维亨食品有限公司位于海宁市斜桥镇路仲村白虎桥，创建于 2000 年，

是一家以生产农副产品为主的食品加工企业，主要产品有速冻米面制品、肉制品

及菜肴制品。公司现占地面积 7000 平方米，员工 85 人，从事市场开发和技术管

理的专业人员达 10 余人。

为了提高当地农产品的加工能力，更大的促进当地农产品加工的发展，以及

求得公司的稳步健康发展，经公司慎重考虑，拟在投资环境良好的海宁市斜桥工

业功能区投资建设此项目。

速冻面米制品、肉制品及菜肴制品，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受欢迎的餐桌菜点，

市场需求量巨大。目前，公司速冻面米制品的年销售量达 600 吨以上，肉制品达

到 1200 吨以上，菜肴制品也正快速步入生产销售轨道，公司目前销售渠道而言，

预测近 3-5 年内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将成倍增长。

新建项目生产规模为三大产品系列，分别为：年产速冻面米制品系列 2000

吨、肉制品系列 3000 吨以及菜肴制品系列 3000 吨。



现场调查、检测/采样人员名单及建设单位陪同人

调查人:汤其龙、董慧盈

调查时间:2018.10.31-11.2

陪同人:许云飞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职业病危害因素有：（1）粉尘类：其他粉尘（面粉、香精等）；（3）物理因素

类：噪声。

检测结果

类比企业化学有害因素其他粉尘的检测结果和面岗位其他粉尘检测结果不

符合 GBZ 2.1 -2007《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

素》的要求。其他岗位符合 GBZ 2.1 -2007《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的要求

物理因素：类比企业的 40h 等效声级检测结果和面岗位噪声不符合

GBZ2.2-2007《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物理因素》的职业

限值要求。成型岗位噪声检测结果符合 GBZ2.2-2007《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

触限值 第 2 部分：物理因素》的职业限值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评价结论

根据安监总安健〔2012〕73 号《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建设

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 年版）的通知》的有关

规定，本项目属于食品制造业，故该项目属于“职业病危害一般”

的建设项目。 综上所述，海宁市维亨食品

有限公司年产 2000 吨速冻面米制品、3000 吨肉制品及 3000 吨菜

肴制品搬迁扩建项目建成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通过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加强职业卫生管理，并结合本评价报告

提出的措施建议等内容加以补充和完善，项目建成投产后除噪声

外其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和强度可控制在国家职业接触限值内，

作业人员在正确佩戴个人防护用品后，能够有效避免噪声对健康

的影响，能够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

准的要求。



建议

职业病防护设施补充措施

（1）在速冻面米制品生产线和面机和肉制品生产线、菜肴制品生

产线配料桶设置局部密闭投料除尘装置，减少粉尘的逸散。

建议

（1）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0 号,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按照职业病防治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

的要求，进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2）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0 号，建设项目试运行期间（试运

行时间应当不少于 30 日，最长不得超过 180 日，国家有关部门另有

规定或者特殊要求的行业除外），建设单位应当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运

行的情况和工作场所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监测，并进行职业病危害

控制效果评价。

（3）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

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0 号），建设单位应当在职业病危害

预评价评审完成之日起 20 日内，通过公告栏、网站等方式及时公布

进行公示，并方便供本单位劳动者和安监部门查询。

评审组评审意见

1.补充冷库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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